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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

发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

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环

保”）在年度融资计划范围内通过合格证券公司或其子公司设立光谷环保烟气治理收费

收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4月21日、2023年5月27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16）、《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光谷环保作为抵押人、质押人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设立

的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长证资管”或“专项计划管理人”）签署《抵

押合同》《质押协议》，将与专项计划对应的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芜湖分公

司、吉木萨尔县分公司、合肥分公司、风陵渡分公司、麻城大别山分公司、安庆分公

司部分脱硫设备抵押予专项计划管理人，同时光谷环保将依据《烟气脱硫项目合同》

及相关法律法规享有的自基准日（含该日）起60个月内按期收取脱硫服务费的收费权

按照约定的质押比例质押给长证资管，以确保专项计划管理人在发生差额支付启动事

件后要求差额支付承诺人按照《差额支付承诺函》支付差额补足款项权利的实现。 

2024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长证资管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江楚越-光

谷环保烟气脱硫服务收费权2024年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

议的函》（上证函〔2024〕3289号），同意“长江楚越-光谷环保烟气脱硫服务收费权

2024年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总额不超过5.27亿元，自该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 

2024年12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

提供融资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光谷环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进行融资，关联方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联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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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各期预期收益、未偿本金余额的差额部分，及回售赎回承诺人

未足额支付回售和赎回可回售资产支持证券对应所需支付资金的差额部分提供差额补

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86）、《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光谷环保在授权范围内已与湖北省联发投签署

《担保收费协议》。 

2025年2月27日，长江楚越-光谷环保烟气脱硫服务收费权2024年绿色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经验资实际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5.27亿元，符合成立条件，于2025年2月27日正

式成立。2025年2月27日，光谷环保收到上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5.27亿

元。 

本专项计划基本情况如下： 

资产支持证券简称 募集规模(万元) 期限（年） 票面利率 
信用

评级 

G25光优1 8,200 0.83 2.20% AAAsf 

G25光优2 10,000 1.83 2.30% AAAsf 

G25光优3 10,300 2.83 2.28% AAAsf 

G25光优4 10,600 2.83+1 2.28% AAAsf 

G25光优5 10,900 2.83+2 2.28% AAAsf 

G25光次 2,700  — — 

合计(万元) 52,700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